
盐 池 县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局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
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

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 号）要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容

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

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2023 年下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 10 万元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3 年度盐池县财政局下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 10 万

元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资金主要用于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，主要支付创建全国

文明城市成本费用 10 万元，执行率为 100%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财务严格执行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账务处理，使项目



资金无挪用、截留情况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 1 项；

（2）质量指标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合格率 100%；

（3）时效指标：及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；

（4）成本指标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本费用 100000 元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社会效益：将我县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现代和谐文明之

城有效提升。

（2）生态效益：有效改善环境卫生。

（3）可持续影响：努力建设崇德向善，文化厚重，和谐宜

居，人民满意的城市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3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已全部落实，不存在偏离

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根据项目绩效自评表将项目目标进行量化评价，该项

目自评指标得分 100 分。

（二）项目主管部门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

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
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局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
	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号）要求，对
	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	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	2023年度盐池县财政局下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10万元。
	财务严格执行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账务处理，使项目资金无挪用、截留情况。
	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7日

